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维尔利环保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本次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何健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何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在禁入期的情况，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合法合

规。我们一致同意聘任何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能环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8,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公司本次担保有助于解决杭能环境的经营资

金需求，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杭能环境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项担保

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三、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

餐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合同生

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公司本次担保有助于解决常州餐厨

的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常州餐厨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该项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四、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机械”）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7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公司本次担保有助于解决金源机械的经营资金

需求，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金源机械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该项担保内

容及决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事项的议案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敦化市中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化中能”）

拟作为共同承租人，以敦化中能名下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设备等资产作为租赁标

的物，与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进行融资租赁交易，公

司本次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有利于

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企业需要。同时也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办

理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独立董事： 吴海锁 

赵 旦 

付 铁 

   2021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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